
新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錄取名單
(公告於各校首頁及布告欄)

校代碼 報名國中 姓名 報考學校 報考科別 錄取結果

014315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附設國中 詹O瑜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美容科 正取

011324 新北私立竹林高中附設國中 林O騰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美容科 正取

423503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陳O榆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美容科 正取

本頁 3 人， 共計 3 人， 備取 0 人 第 1 頁 / 共 1 頁
備註：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1.報到日期：114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2 時正取生報到。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至 3 時備取遞補

生報到。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2.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正取生應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上午 11 時前、備取遞補生應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下午 4 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件 12)，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

放棄錄取，逾期不予辦理。未依規定放棄錄取資格之學生，不得再行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3.已錄取學生如經發現其不符資格，或報名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影響甄選結果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

學。

4.如有申訴情事，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1) 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家長(或監護人)。

(2) 申請時間：114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止。

(3) 受理單位：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務處。

(4) 申請方式：對於本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各項試務作業認有影響其權益者，請填寫「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申訴案件申請表」(附件 13)，親自至主委學校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307號教務處) 提出申訴，逾期不受理。本會於收文後將召開申訴及緊急處理小組會議，於 114 年 6 月

16日 (星期一) 下午 5 時先行電話回覆處理情形，俟後正式書面回覆。

(5) 因已逾成績複查時間，本階段不再受理有關成績複查之相關申訴。



新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錄取名單
(公告於各校首頁及布告欄)

校代碼 報名國中 姓名 報考學校 報考科別 錄取結果

014507 新北市立新莊國中 吳O翔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表演藝術科 正取

014524 新北市立土城國中 曹O諺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表演藝術科 正取

011322 新北財團法人崇光中學附設國中 劉O廷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表演藝術科 正取

014571 新北市立崇林國中 王O廷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表演藝術科 正取

333505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王O森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表演藝術科 正取

353504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張O璇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表演藝術科 正取

本頁 6 人， 共計 6 人， 備取 0 人 第 1 頁 / 共 1 頁
備註：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1.報到日期：114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2 時正取生報到。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至 3 時備取遞補

生報到。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2.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正取生應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上午 11 時前、備取遞補生應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下午 4 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件 12)，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

放棄錄取，逾期不予辦理。未依規定放棄錄取資格之學生，不得再行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3.已錄取學生如經發現其不符資格，或報名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影響甄選結果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

學。

4.如有申訴情事，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1) 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家長(或監護人)。

(2) 申請時間：114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止。

(3) 受理單位：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務處。

(4) 申請方式：對於本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各項試務作業認有影響其權益者，請填寫「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申訴案件申請表」(附件 13)，親自至主委學校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307號教務處) 提出申訴，逾期不受理。本會於收文後將召開申訴及緊急處理小組會議，於 114 年 6 月

16日 (星期一) 下午 5 時先行電話回覆處理情形，俟後正式書面回覆。

(5) 因已逾成績複查時間，本階段不再受理有關成績複查之相關申訴。



新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錄取名單
(公告於各校首頁及布告欄)

校代碼 報名國中 姓名 報考學校 報考科別 錄取結果

014302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附設國中 吳O欣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餐飲管理科 正取

014509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蔡O葇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餐飲管理科 正取

014302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附設國中 楊O容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餐飲管理科 正取

014302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附設國中 楊O民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餐飲管理科 正取

本頁 4 人， 共計 4 人， 備取 0 人 第 1 頁 / 共 1 頁
備註：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1.報到日期：114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2 時正取生報到。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至 3 時備取遞補

生報到。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2.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正取生應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上午 11 時前、備取遞補生應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下午 4 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件 12)，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

放棄錄取，逾期不予辦理。未依規定放棄錄取資格之學生，不得再行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3.已錄取學生如經發現其不符資格，或報名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影響甄選結果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

學。

4.如有申訴情事，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1) 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家長(或監護人)。

(2) 申請時間：114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止。

(3) 受理單位：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務處。

(4) 申請方式：對於本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各項試務作業認有影響其權益者，請填寫「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申訴案件申請表」(附件 13)，親自至主委學校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307號教務處) 提出申訴，逾期不受理。本會於收文後將召開申訴及緊急處理小組會議，於 114 年 6 月

16日 (星期一) 下午 5 時先行電話回覆處理情形，俟後正式書面回覆。

(5) 因已逾成績複查時間，本階段不再受理有關成績複查之相關申訴。



新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錄取名單
(公告於各校首頁及布告欄)

校代碼 報名國中 姓名 報考學校 報考科別 錄取結果

014580 新北市立達觀國中(小) 鄭O浩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音樂科 正取

014552 新北市立溪崑國中 張O琹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音樂科 正取

本頁 2 人， 共計 2 人， 備取 0 人 第 1 頁 / 共 1 頁
備註：

新北私立莊敬工家

1.報到日期：114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2 時正取生報到。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至 3 時備取遞補

生報到。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2.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正取生應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上午 11 時前、備取遞補生應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下午 4 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件 12)，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

放棄錄取，逾期不予辦理。未依規定放棄錄取資格之學生，不得再行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3.已錄取學生如經發現其不符資格，或報名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影響甄選結果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

學。

4.如有申訴情事，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1) 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家長(或監護人)。

(2) 申請時間：114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止。

(3) 受理單位：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務處。

(4) 申請方式：對於本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各項試務作業認有影響其權益者，請填寫「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申訴案件申請表」(附件 13)，親自至主委學校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307號教務處) 提出申訴，逾期不受理。本會於收文後將召開申訴及緊急處理小組會議，於 114 年 6 月

16日 (星期一) 下午 5 時先行電話回覆處理情形，俟後正式書面回覆。

(5) 因已逾成績複查時間，本階段不再受理有關成績複查之相關申訴。


